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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全人全程康复规范 7岁～17岁》

编制说明

1.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

（1）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

孤独症谱系障碍（以下简称ASD）是一组以社交沟通障碍、兴趣或活

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，其发病率

在我国残疾儿童中高居首位（据2023年3月美国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：

ASD发病率已达1/36）。7岁～17岁ASD儿童处于就学年龄段，既需要教育

，也需要康复，兼有教育与康复的双重需求。尽管康复服务的场所和技

术等因机构不同有所差异，但总体上应涵盖医学、教育、职业、社会全

面的康复，以促进其独立生活、融入社会。因此，保障7岁～17岁ASD儿

童享有功能康复、融入社会的权益，并提供有效促进其健康成长的康复

服务，是增强我国康复服务标准化供给能力的重要举措。

2017年，我国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颁布，残疾人康复是

“在残疾发生后综合运用医学、教育、职业、心理和辅助器具等措施，

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，减轻功能障碍，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

与能力”。由此可见，残疾人康复服务是全生命周期、全方位支持、精

准化服务，需要多学科融合、多部门配合、跨专业服务。

2019年，中国残联等四部委联合颁发《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（2

019年版）》，包括0～6岁、7岁以上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的基本康复

服务。该文件虽提出了7岁以上ASD儿童的康复服务内容（康复医疗、康

复训练、支持性服务），但对就学年龄段的7岁～17岁ASD儿童而言，尤

其需要重视功能康复，提供极具针对性的精准康复服务（不同机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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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亟需聚焦7岁～17岁ASD儿童的康复需求，进一步细化其康复服务

内容和服务规范。

2021年，经国务院批复、国家发改委联合20个部门颁布了《国家基

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。其中，对残疾人康复服务标准的规定

——按照《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及中国残联相关服

务规范执行。该文件既明确了现阶段国家提供基本康复服务项目的基础

标准，也为中国残联进一步完善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类别残疾儿童康复服

务标准规范、不同服务机构实行标准化服务流程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，

有利于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实现7岁～17岁ASD儿童基本康复服务的标准化

供给。

（2）任务来源

本标准经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和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

研究同意，《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关于下达2023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制

定计划的通知》，立项计划编号为 CARD202307。

（3）主要起草人及分工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、苏州工业园区博爱

学校、中国残联社会服务指导中心、康复大学（筹）。本标准主要起草

人何侃、梁兵负责标准结构框架和主要内容的起草，郑飞雪等负责标准

全过程管理，李德锐等参与标准研讨和对标准内容的补充。

2.主要工作过程

（1）启动阶段

按照中国残联康复部2023年团标工作任务，经过前期调研，确立项

目目标，拟订项目实施计划、成立标准编写工作组，收集和整理国际国

内ASD康复工作资料，与相关专家进行研讨，并于2023年3月至4月召开三

次研讨会，确定了标准提纲和工作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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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标准草案稿编制阶段

2023年4月至10月，标准编写工作组主要起草人按收集的各类资料

及调研结果根据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所

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起草了工作组讨论稿。期间，工作组召开了

六次研讨会讨论初稿的内容，并进行修改。同时，初稿还征求了协会及

部分专家及相关省市残联、特教学校的意见进行修改，并按照意见对修

改稿进一步完善，随后于 2023年11月提交协会准备立项评审工作。

2023年11月27日，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召开了 2023年度第二次团

体标准立项审查会，组织行业专家对标准进行立项审查。会后，标准编

写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，于2024年1月形成了《孤独症

谱系障碍患者全人全程康复规范 7岁～17岁》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（

标准原名为：7岁～17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功能康复服务规范）。

3、标准编制原则、依据和主要技术内容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标准编制中，规范

性要素的选择遵循标准化对象原则、文件使用者原则、目的导向原则，

文件的表述遵循一致性原则、协调性原则、易用性原则。

该标准是我国ASD儿童康复领域专家梳理多年儿童康复政策制定及

总结专业实践基础上制定的。主要依据有：①十四五时期国家政策的倾

向性支持，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标准化，既是一个制

度化过程，也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。本规范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提供

执行动力。②中国残联倡导各领域专家制定各年龄段、多类别的康复服

务规范团体标准，进而整合卫生、民政、教育等部门资源，共同发力做

好残疾人康复服务。③起草团队中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（我国唯一一

所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和残疾人专业服务人才的高校），有康复治疗学、

教育康复学、特殊教育等本科专业；苏州工业园区博爱学校暨博爱康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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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所（提供 0～17岁残疾儿童“医教结合”康复服务的专业机构），具

有“医疗和教育”行医、办教的双资质机构；起草单位不仅有研究ASD

康复与教育的高校，还汇聚了从事就学年龄段（7岁～17岁）ASD儿童康

复的特教学校、定点康复机构（含医疗机构）等资源，更有中国残联社

会指导中心、中国精协孤独症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支持。④2001年，世界

卫生组织颁布了《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》（简称ICF），功能康复

取代了单纯的身体机能康复，而“活动和参与”以及“环境因素”对7

岁以上残疾儿童康复技术内容的更新尤为重要；2010 年，世界卫生组

织出版了《社区康复指南》，倡导基于社区的、涵盖教育与职业康复的

大康复概念，许多发达国家为此还制定了多个残疾类别的康复服务指南

，但这些指南多为原则性的指引。尽管我国医疗领域已制定《0～6岁儿

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(试行)》，但注重7岁～17岁ASD儿童功能康

复的服务规范仍有缺失（《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》团标并未精准指向7

岁～17岁ASD儿童的综合康复服务）。

该标准确定了7岁～17岁ASD儿童功能康复的服务原则，并规定了服

务机构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要求、服务支持及质量控制。既适用于我国7

岁～17岁ASD儿童的功能康复服务，也适用于ASD兼具智力障碍的7岁～

17岁多重障碍儿童的功能康复服务。

主要技术依据：

1）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.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(T/CARD 001-2020).

2）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.智力残疾康复服务(T/CARD 004-2020).

3）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.7 岁以上肢体残疾人康复服务规范

(T/CARD 025-2021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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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.教育部关于发布实施《<盲校义务教育

课程标准(2016年版)><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(2016年版)><培智学校义

务教育课程标准(2016年版)>的通知》(教基二[2016]5号).

主要技术内容：

1）术语和定义，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、功能康复、康复评估、康

复服务、支持系统、专业人员。

2）服务原则，包括康复管理、功能康复、主动参与、医教结合、

跨专业服务原则。

3）服务内容，包括医疗康复、教育康复、职业康复、支持性服务

。

4）服务要求，包括服务流程、服务建档、功能评估、服务方案、

康复训练、效果评估、服务购买或转介。

5）服务支持，包括机构资质、场地和设备、人员配备。

6）质量控制，包括服务质量评估、服务质量控制、服务质量评估

形式、服务质量评估结果统计和分析。

4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和行业发展的作用

本标准主要内容涉及为ASD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相关机构（含医疗

、教育及康复机构）不少于 5 万家，标准发布后预期使用本标准的机

构约有 5 万家。包括：医疗卫生机构、残疾人康复机构、特教学校（

包括融合教育学校）等（截至 2021 年底，全国有残疾人康复机构

11260 个。来源：2021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）（截止 2021 年

11月底，全国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（站）3.6 万个。来源：中国政

府网统计信息中心）。

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为7岁～17岁ASD儿童功能康复提供技术支撑、

使康复服务有规可循，满足ASD儿童的多元化康复需求，促进ASD儿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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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，是实现习总书记二十大报告中提出“完善残疾

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，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。”的重要

工作和有效路径。

5．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程度的说明，以及国内、外同类

产品或标准的对比情况

无。

6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明确指出“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

康复服务的权利”；2017年2月颁布的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

强调了加大对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保障和对相关事业的扶持力度，标志着

康复服务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；2018年10月颁布的《残疾儿童康复救助

制度》为残疾儿童在社区层面得到更加丰富的救助服务提供了保障；

2019 年7月颁布的《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进一步

提出了康复服务促进行动，而《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目录(2019年版)》

则明晰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内容。本标准的制定将进一步落实国家残

疾儿童政策、法律的规范性技术标准，有助于促进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事

业的高质量发展。

7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8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

本标准制定完成后，将积极进行推广和使用指导，一方面依据我国

残疾人“十四五”事业发展规划的具体任务，推动本标准成为各地残联

规范开展7岁～17岁ASD儿童康复工作的行业参考；此外，依托中国精协

（孤独症工作委员会）、中国残联社会服务指导中心、中国康复医学会

（孤独症儿童康复专委会）及教育系统（特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）等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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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宣传和倡导——需求导向和功能康复、医教结合与跨专业服务、主

动参与及融合发展等理念和原则；同时邀请国内外ASD儿童康复的行业

专家，通过论坛、培训等形式进一步推进我国7岁～17岁ASD儿童康复服

务规范的实际应用和改进完善。

9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无。

10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

本标准中无涉及专利，及专利的披露情况。

11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《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全人全程康复规范 7岁～17岁》起草组

2024 年 1 月 23 日

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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